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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淮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淮 安 市 淮 阴 区 教 育 体 育 局

淮卫发〔2024〕18号

关于做好 2024年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

通 知

各卫生健康单位、各托幼机构：

为进一步提高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水平，切实加强对

全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监督管理，保障广大儿童身心健

康，现就做好 2024年全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思想认识，不断提升保健服务能力

托幼机构是儿童集体生活和学习的场所，托幼机构卫生

保健工作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托

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对有效预防儿童感染性疾病及意外伤

害、提高广大儿童的健康水平、增强全民族健康素质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各托幼机构要高度重视卫生保健工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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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及相关保健人员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机构卫生保健工

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学习贯彻《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

理办法》及《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健全各项

卫生保健制度并落实到位。要按“150名儿童设 1名专职卫生

保健人员”的要求配备卫生保健人员，卫生保健人员上岗前应

当接受岗前培训并取得《托幼机构卫生保健人员上岗证》，

掌握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基础知识以及卫生消毒、传染病防控

和营养膳食管理等技能；保育员应接受基本的卫生保健知识

培训；园长全面负责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上岗前须经市

级以上妇幼保健机构组织的卫生保健知识培训且考核合格，

每年至少参加 1次区级以上卫生保健培训或例会。通过有计

划的业务培训和学习，不断提高卫生保健业务能力。

二、规范健康检查，全力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入托幼机构前，必须到区妇幼保健院进行入园健康

体检，合格后方可入园；儿童离开托幼机构 3个月以上须再

次接受健康检查合格方可入园。各托幼机构要和区妇幼保健

院、辖区基层医疗机构加强沟通联系，合理安排六一和入园

2次体检时间，规范完成体检工作，体检发现阳性病例要有

《家长告知书》，同时督促家长带儿童到医疗保健机构做进

一步检查，并做好统计上报和阳性病例跟踪随访工作。

（一）做好“六一”儿童健康检查。按照《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要求，每年免费为 3-6岁儿童提

供一次健康管理服务。2024年检查时间定于 4-6月份，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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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旬区妇幼保健院组织培训、4月下旬各基层医疗机构进入

辖区托幼机构进行体检，体检计划提前一周报至区妇幼保健

院群保科，群保科负责现场督查指导，6月底前体检结束。

体检情况汇总表和总结纸质材料随 6月份妇幼卫生情况月报

表一并交区妇幼保健院群保科。服务内容包括询问上次随访

到本次随访期间的膳食、患病等情况，进行体格检查和心理

行为发育评估、血常规检查和视力筛查，进行合理膳食、生

长发育、疾病预防、预防伤害、口腔保健等健康指导。对健

康管理中发现的儿童营养性疾病和常见病，托幼机构须督促

家长带儿童到医疗保健机构规范诊疗。体检收费项目要有知

情同意书，注明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所有体检表格内容要

填写齐全，不得有空缺项。各基层医疗机构的体检工作由分

管院长牵头，日程安排由托幼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共同协商

确定。儿童体检表（江苏省儿童保健手册）必须经主检医生

签字、体检机构盖章，整个体检过程由托幼机构协助完成。

（二）做好儿童入园健康检查。儿童在入园前须到区妇

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进行体格检查，具体体检时间由托幼机

构和体检机构协商确定。体检结果 3个月内有效，体检率要

保证达到 100%。患有传染病的儿童不得入园（所），须到

定点医疗单位就诊，治疗痊愈后获得医疗单位健康证明方可

入园（所）。区妇幼保健院必须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

健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体检项目进行体检，收费标准依据

《淮安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目录清单（2020版）》。每年开

学时，托幼机构凭儿童体检表、预防接种证明、《江苏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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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保健手册》为儿童办理入园手续。

（三）做好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托幼机构工作

人员必须每年接受一次健康体检，体检工作由区妇幼保健院

统一组织。体检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规

定的健康检查项目进行，依据《淮安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目

录清单（2020版）》规定标准收费。胸部 X线检查为所有教

职工每年常规体检的必查项目，食堂工作人员除了在区妇幼

保健院取得“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外，还需到具有

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甲型和戊型肝炎抗体测定，取得“食堂从

业人员健康证”方可上岗。在岗工作人员患有精神病者，应当

立即调离托幼机构；患有发热、腹泻等症状，流感、活动性

肺结核等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

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性疾病，淋病、梅毒、滴

虫性阴道炎、化脓性或渗出性皮肤病等疾病者须离岗，治愈

后须持治愈证明及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合格证方可回园

（所）工作。各托幼机构要按规定时间组织好在岗工作人员

每年一次的健康检查工作，食堂工作人员需要取得区妇幼保

健院签发的健康证明和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签发的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各托幼机构保健人员要负责本单位职工体检的组

织、协调和信息反馈工作，确保在园职工体检率达 100%。

（四）做好在园儿童眼保健和视力健康检查。区妇幼保

健院、基层医疗机构和各级各类托幼机构要严格按照上级文

件精神要求，规范开展托幼机构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将

眼部健康数据（包括屈光度、眼轴长度、屈光介质参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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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健康电子档案并及时更新，随入园、入学、转园等实时

转移。

三、抓好重点工作，持续提高卫生保健工作质量

（一）扎实加强园内季节性传染病防控工作。各单位要

认真对照上级文件精神要求，及早部署园内全年传染病防控

工作，普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手足口病、水痘、诺如病毒

性腹泻、流感、流行性腮腺炎、麻疹、肺结核、H7N9等传

染病的防治知识，认真落实晨午检及全日观察、消毒隔离等

卫生保健工作制度，做好传染病和缺勤儿童登记、随访、上

报工作。发现疑似患病儿童或工作人员时应当及时通知离园

诊治。发现确诊传染病患儿应立即报告所在地基层医疗单位

公共卫生管理所，对患儿所用的物品应及时进行消毒处理。

对于同一托幼机构发生多例传染病疑似病例的，要及时上报

所在基层医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所、区疾病控制中心防疫

科、区妇幼保健院群保科。按规定查验入园儿童的《预防接

种证》，发现疫苗漏种的儿童要及时提醒家长尽快补种。

（二）规范落实儿童膳食与营养管理工作。营养合理、

膳食安全是儿童健康成长的根本保障，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

关键时期，托幼机构儿童所需的膳食营养比中小学生要求更

高，除了日常的能量消耗外，还必须提供儿童生长发育所需

的营养。各托幼机构要高度重视膳食与营养管理工作，成立

园内伙食管理委员会，根据儿童营养需求制定带量食谱，托

幼机构伙食费用与小学生、老师严格分开，盈亏不超过

±2%，并每月向家长公布。严格对照带量食谱烹调食物，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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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定期开展营养分析，及时修订不合理食谱，达到平衡膳

食，荤素、精细、软硬搭配合理。

（三）严格开展新设立托幼机构招生前卫生评价工作。

新设立的托幼机构应当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

范》卫生评价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招生前须向区卫生健

康委递交“托幼机构卫生评价申请书”，区卫生健康委根据评

价要求组织专业人员在 20个工作日内对提交申请的托幼机构

进行卫生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出具“托幼机构卫生评价报

告”。卫生评价为“合格”的托幼机构，即可向教育部门申请注

册；凡卫生评价为“不合格”的托幼机构，整改后重新申请卫

生评价。

四、实施督查评审，合力提高保健工作水平

根据《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托儿所幼

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要求，区卫生健康委、区教育体育

局于 2024年 6月份组织人员进行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复评

审，评审对象为至 2023年底在区教育体育局注册、区卫生健

康委备案且卫生保健合格的单位。相关托幼机构要对照上级

文件要求提前做好自查自纠工作，针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

并准备好近 2年卫生保健工作台账迎接复评审，台账统一按

照《托幼机构卫生保健评估细则》分类归档。所有托幼机构

做好迎接 2024年度淮安市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复评审准备。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逾期不改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由相关行政

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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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儿童入园 （所） 健康检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既往病史
1.先天性心脏病 2.癫痫 3.高热惊厥 4. 哮喘 5.结核病可疑症状及结核病接触史
6.其他

过敏史 儿童家长确认签名

体

格

检

查

体重 gk 评价
身长

（高）
cm 评价 皮肤

眼

左:

远视力

筛查

左:

耳

左:

口腔

牙齿数

右: 右: 右: 龋齿数

屈光筛查

头颅 胸廓 脊柱四肢 咽部

心肺 肝脾 外生殖器 其他

其他

辅

助

检

查

血红蛋白（Hb）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其他

检查结果 医生意见

医生签名： 检查单位：

体检日期： 年 月 日（检查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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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健康检查表
姓名 性别 年龄 婚否 编号

照

片

单位 岗位 民族

既往史
1.肝炎 2.结核 3.皮肤病 4. 性传播性疾病
5.精神病 6.其他受检者确认签字：

身份证号

体

格

检

查

血压 心肺 肝脾

皮肤 五官 其他

化

验

检

查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 滴 虫

淋球菌 梅毒螺旋体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
（念珠菌） 其 他

胸片检查

其他检查

检查

结果
医生意见

医生签名： 检查单位：

体检日期： 年 月 日（检查单位盖章）

备注：

1.滴虫、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指妇科检查项目。

2.胸部 X光片检查作为新上岗人员及所有教职工常规体检的必查项目。

3.凡体检合格者，由健康检查单位签发健康合格证。

4.甲型肝炎抗体测定和戊型肝炎抗体测定仅作为食堂人员到指定医疗机构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需要

的检查项目（淮阴区指定医院为淮阴医院和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附件 3

托幼机构工作人员体检项目 、收费及依据

注：托幼机构工作人员、儿童入园（所）健康检查项目依据卫生部、教

育部2010年第76号令《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江苏省卫生和健

康委员办公室、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2017

版）的通知》（苏卫办疾控〔2017〕21号）和《关于在全省建立幼儿园儿童

视力健康电子档案的通知》（苏卫妇幼〔2019〕11号），收费标准依据《淮

安市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目录清单（2020版）》。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50305007-b 5元

阴道分泌物检查（滴虫、霉菌） 250104014 7元

淋球菌培养 250501014 20元

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测定 250403053 35元

体检费 110500001 15元

胸片检查 DR （数字化摄影） 210102015 60元

合计 142元

儿童入园（所）健康检查项目、收费标准及依据

血细胞分析 250101015-b 18元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50305007-b 5元

视网膜视力检查 310300004 26元

声导抗测听 310401010 65元

氟导入儿童龋齿预防 130200002 13元

体检费 110500001 15元

合计 142元


